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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配售價

配售代理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四日及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之公告（「該等公

告」），內容有關配售事項。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映美控股有限公司與東方證券（香港）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釐定配售價為每

股配售股份 1.70港元（不包括經紀佣金、證監會交易徵費及聯交所交易費），且於同日訂立

定價協議。

承董事會命

映美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歐國倫

香港，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歐柏賢先生、歐國倫先生及歐國良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黎明

先生、孟焰先生、徐廣懋先生及楊國強先生。


